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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君泽君[2022]证券字 2022- 017-7-1 

 

致：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证券法》、《公司法》、《注册管理办法》以及中国证监会与中华人民共和

国司法部共同发布的《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规定，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委托，作为

发行人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特聘法律顾

问，本所已经于 2022 年 3 月 28 日就本次发行事宜出具了《律师工作报告》及《法律意

见书》。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于 2022 年 4 月 18 日下发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关

于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审核问

询函》（审核函〔2022〕020077 号）（以下简称“《审核问询函》”）的要求及本次发

行的申报财务基准日调整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本所分别于 2022 年 5 月 19 日和 2022

年 6 月 9 日出具了《关于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君泽君[2022]证券字 2022-017-2-1）（以下简称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和《关于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君泽君[2022]证券字 2022-017-

4-1）（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发行审核的进一步要求，本所律师对《审核问询函》回

复中的相关事项进行补充核查，并出具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本所已经为发行人出具的前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补充，前述《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补充法律意见书（一）》、《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中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内容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为准。本所在《法律意见书》

和《律师工作报告》中声明的事项亦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中有关用语的含义与《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及《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中相同用语的含义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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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以上所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

神，出具补充法律意见如下： 

 

《关于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相关事项之补充核查。 

 

问题回复： 

针对上述事项，本所律师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 登录 58 同城、链家、安居客、中原地产等房地产中介网站查询可比房产的在售

单价、面积、可比房产及其所属地块的地理位置和土地性质信息； 

2. 登录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籍图查询系统查询可比房产所属地块的土地用

途； 

3. 登录百度搜索引擎、百度地图等公开网站验证可比房产所处工业园区的地理位

置； 

4. 取得并查阅发行人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机构和诚创新顾问

咨询（北京）有限公司关于可比房产所占土地性质及购置单价相关情况的书面说明； 

5. 取得并查阅发行人的书面说明； 

6. 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深圳市房地产信息平台查询系统、深圳交易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深圳政府在线网站查询可比房产的相关信息。 

 

核查内容及意见： 

《关于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已对深圳区域工业用地性质的部分办公楼（以下简称“可比房产”）

单价等相关情况予以披露，现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次发行审核的进一步要求，本所

律师对于前述可比房产的基本信息予以补充核查验证。可比房产基本信息如下： 

序号 可比房产或其所处园区 面积（平米） 单价（万元/平米） 

1  光明科学城区域-光明天安云谷 300-2,000 2.00-2.40 

2  泰然工业区 999-1,212 2.6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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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东江科技工业园 1,000 起 2.50 

4  龙岗中心城宝龙工业区 4,500 1.78 

5  蛇口华达工业园 1,200 2.00 

6  龙岗天安云谷 426-1,440 2.80-3.00 

7  天祥大厦 563-1,212.48 2.60-2.72 

注：上表中所列面积和单价系来自“58 同城”、“安居客”、“链家”、“贝壳”等网站（以

下合称“房屋中介网站”）显示的在售房产的面积和单价。 

由上表可知，房屋中介网站显示的可比房产的售价为 1.78 万元/平方米至 3.1 万元/

平方米之间。发行人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实施场所的拟购置单价约为 2.5 万元/平方米，在

可比房产于房屋中介网站显示的单价区间内，与房屋中介网站显示的可比房产单价相比

无重大差异。 

由于发行人未实际购买可比房产且未能验证可比房产的不动产权证，因此本所律师

系通过百度地图、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地籍图查询系统及深圳政府在线网站、房屋

中介网站等公开披露渠道进行相关核查。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可比房产均位于深圳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地籍图查询系

统显示的相应工业用地片区内。发行人本次发行募投项目实施场所的拟购置单价在可比

房产于房屋中介网站显示的单价区间内，与房屋中介网站显示的可比房产单价相比无重

大差异。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肆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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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法本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三）》的签字页） 

 

 

 

结  尾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为    年  月  日。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李云波  _________________ 张忆南               

 

 

 苏  清               

 

 

 陈  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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